
華盛頓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 國中部國三畢業考定期評量 日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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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盛頓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 國中部國三畢業考定期評量 考試範圍表 
年級 

科目 
國三 

國文  B1～B6、所謂大丈夫、關雎、定風坡、一翦梅、閱策：P214～P254 

英文  B1～B6 

英聽  電話對談及語音、實境對話(問路)、會考模擬試題" 

數學  B1～B6 

社
會 

歷史  B1～B6 

地理  B1～B6 

公民  B1～B6 

生物  生物上下冊 

理化  B3～B6 

地球科學  地球科學全冊 

 

一、考試開始前,學生應將書桌抽屜內所有書籍雜物等收拾於書包內,並將書包置於教室前後或走廊。 
二、試卷分發後請先填寫班級、座號和姓名於試卷指定處。考試開始後十分鐘無故未進入考場以缺考論。 
三、考試期間除試題更正、印刷不清和電腦卡畫記方式外,其他一律不予說明。 
四、違犯考場規則之學生,由監考老師將其姓名犯規事實或證據,一併送交學輔組辦理,並於學生試卷明顯處註記。 
五、交卷時間規定:同學不得提早交卷。考試時間結束,由監考老師收回答案卷。 
六、請攜帶 2B鉛筆、橡皮擦。 
七、教室內不提供時鐘，請同學攜帶手錶應試。 

學生考試規定
及注意事項  


